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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建设项目会计核算初探

罗 爽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商学院 成都 610103）

【摘要】本文重点从保障房建设的特征入手，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及相关解释

等规定，对保障房建设项目涉及的专项资金收到、工程款支付、工程完工、租金收入和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处理进

行了初步分析，以期为保障房建设的相关会计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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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在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为解决中低收入

人群的住房需求，国家加快了推进保障民生工程建设项

目的步伐。随着保障房建设的全面开工，理论界和实务界

对保障房建设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然而，保障房的研究重点目前主要集中在保障房建

设的战略意义、经济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保障房的融资

问题，保障房建设的管理模式等，少有学者研究保障房建

设的会计核算和会计信息披露问题。而且，保障房建设项

目中对于公租房和廉租房的投资越来越大，由于这类保

障房建设项目回收周期长、资金需要量大，会计核算相对

复杂，监管部门和资金提供方对会计信息披露的需求也

就相对较多。本文将通过理论和实务分析来解决上述问

题，并对保障房建设的会计核算进行探讨。

二、保障房的几种类型

保障房是为了解决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

题，由政府主导并提供低租金、低价格的住宅。目前，保障

性住房共有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限价房和棚户

区改造房五种形式。

1. 廉租房。政府以较低的租金出租或发放补贴给城

市住房困难家庭，户型主要为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建

筑面积为35平方米、45平方米、55平方米。廉租住房的所

有权归国有，只租不售。

2. 经济适用房。由政府提供政策优惠，以政府指导价

出售给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一般面积约 60 ~ 80
平方米），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不同于普通商品

房，房屋所有人在购买一定年限（通常为5年）以及缴纳土

地出让金后可上市出售，且须将收益按一定比例向政府

交纳。

3. 公租房。政府给予土地、财税、信贷政策支持，由政

府或公共机构组织开发建设（筹集），面对符合经济适用

住房保障条件但暂不具备购买能力的城镇中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稳定就业并居住一定年限的外来

务工人员出租（以小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

为主）。

4. 限价房。主要面向城市具有住房支付能力的中等

收入家庭，其套型建筑面积限制在90平方米以内。限价房

的价格上限由地方政府在将土地售予开发商时确定（以

房价定地价），价格水平通常介于经济适用房和普通商品

房之间。

5. 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是政府为改造城镇危旧

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而推出的一项民心工程。它

的运营模式是政府补助、企业投资和个人出资相结合。目

前很多城市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指引下，将棚户

区改造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结合起来，纳入保障性

住房建设规划，在保障安居的同时，实现优居、乐居。

三、保障房的特征

保障房建设项目属于政策性商品住房，在一定范围

内具有非排他性，属于准公共产品。与一般的商品房相

比，保障房项目一般具有如下特点：

1. 供应对象特定。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对象是严格限

定的，只有符合条件的人群才具有申请资格，一般采用人

均住房面积、家庭户收入等准入标准。

2. 限定户型面积。对于不同的申请对象，严格界定其

适宜申请的户型和面积。

3. 享有政策支持或优惠。保障房建设中，政府会提供

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从而降低保障房的建设成本、减少被

保障对象的住房支出。

保障房项目的特点决定了保障房建设所需资金紧

张，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纯公共性产品，单纯依靠财政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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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难以完成保障房建设任务。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决

定了保障房项目会计核算的复杂性。

四、保障房建设项目的会计核算

作为与商品性住房相对的公益性住房，保障房是一

种不以营利为目的房屋建设，但是它在工程开发核算方

面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类似。同时，保障房建设过程中需要

的资金量大，资金来源绝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因此，保

障房承建单位的业务性质类似于保障房的房地产开发

商。为了更好地反映会计信息质量，从合理性角度出发，

保障房建设的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房地产企业会计制度。

（一）会计核算方式

从全国范围来看，保障房建设大多数采用房地产开

发企业会计制度，由于承建部门不同，会计核算方法不一

致，通常核算方法有以下几种：

1. 集合政府管理职能和实际开发职能为一体，采用

两种会计核算方法，如成都。

2. 建立平台公司。如北京、天津、南京、重庆等。一种

房管局牵头，平台公司与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平行，集投融

资功能为一体的住房投资公司，如黄石。另一种住房保障

局建立全资子公司，由子公司负责保障房的建设，住房保

障局负责融资，如重庆。这两种平台公司都是按照房地产

开发企业会计制度核算，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或住房保障

局）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3. 代建制，实施交钥匙工程。委托专门的房地产开发

公司建设保障房，如上海、成都部分保障房项目。代建的

公司按照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核算，住房保障局执

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二）会计核算的注意事项

保障房建设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保障房的建设

由公司来承担，按照房地产开发公司核算制度执行简单

清晰；另一种是由事业单位来完成保障房建设，应分项目

单独建账核算，实际情况操作起来相对麻烦。一般事业单

位修建的项目少，且基本上都属于财政或者上级单位拨

款，跟住房保障中心（或住房保障局）承建项目多、自筹资

金多的情况不同。由于第一种模式可以比照房地产企业

会计制度核算保障房建设，第二模式比较特殊，国家没有

专门制定制度对事业单位建设的保障房核算进行规范，

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第二种模式的会计核算，核心思想是

建立一个账套，将工程项目分项目记入“在建工程”科目

核算，不单独建账。

由于保障房建设资金部分来源于财政资金，因此，从

财政需要角度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完善角度考虑，对保障

房分项目、支出大类（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摊

投资）进行核算，达到能按照《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等

填报各种信息的目的，便于审计部门的审计和监督；再将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摊投资进行拆分，拆分

出房地产会计核算所用的各个明细（前期工程费、建筑安

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设施费、开发间接费

用），满足工程管理的需要，也便于与工程资料对接，取得

相关资料。

保障房的会计核算应根据不同资金来源区别处理：

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增加财政补助收入和支出，并增加

“非流动资产基金”，折旧分期冲减“非流动资产基金”；自

有资金形成的资产不涉及财政补助收入和支出，不增加

“非流动资产基金”，通过“开发成本”和“开发产品”（事业

单位在不影响会计处理和编报财务报表的前提下，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设、减少或合并某些明细科目）归集

后，销售时转入“事业支出”。

五、核算举例

（一）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

住房保障局主要负责保障房建设，修建廉租房和公

租房为政府全额拨款。2013年投资修建A项目，总投资 1
000万元。

1. 2013年 2月，收到财政拨来廉租房建设款 700万

元。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开户银行 700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 700

2. 2013年 6月、9月、12月分别支付工程款 200万元、

200万元、300万元。

2013年6月、9月的会计处理为：

借：在建工程——基建工程——A项目 200
贷：银行存款——××开户银行 200

借：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项目支出 2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200

2013年12月的会计处理：

借：在建工程——基建工程——A项目 300
贷：银行存款——××开户银行 300

借：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项目支出 3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300

3. 2013年末结转事业支出：

借：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 700
贷：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项目支出700

4. 2014年 1月，收到财政拨入廉租房A项目建设 300
万元：

借：银行存款 ——××开户银行 300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 300

5. 2014年6月支付A项目工程尾款：

借：在建工程——基建工程——A项目 300
贷：银行存款——××开户银行 300

借：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项目支出 300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80·2014.8下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300
6. 2014年6月工程竣工：

借：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A项目 1 000
贷：在建工程——基建工程——A项目 1 000

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1 0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1 000

7. 2014年 7月至 2014年 12月，每月收到廉租房租金

收入1万元，每个月做以下分录：

收到租金：

借：银行存款——××开户银行 1
贷：应缴财政专户款 1

上缴财政：

借：应缴财政专户款 1
贷：银行存款 ——××开户银行 1

对廉租房计提折旧，假设按40年直线法，残值率0%。

则每月折旧额为：1 000÷40÷12=2.083 3（万元）。

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2.083 3
贷：累计折旧 2.083 3

8. 2014年年末结转事业支出：

借：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 700
贷：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项目支出700

9. 2014年12月，因政策调整，住保中心对外销售A项

目，售价1 100万元。

将A项目转让清理：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处置资产价值 987.50
累计折旧 12.50（1 000÷40÷2）
贷：固定资产——房屋建筑屋——A项目 1 000

将非流动资产基金转入清理：

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987.50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处置资产价值 987.50

收到销售款：

借：银行存款 1 100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处置净收入 1 100

发生清理费用40万元：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处置净收入 40
贷：银行存款 40

计算应上缴国库款：1 100-40=1 060（万元）。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处置净收入 1 060
贷：应缴财政专户款 1 060

缴入财政专户：

借：应缴财政专户款 1 060
贷：银行存款 1 060

（二）资金来源为非财政资金

住房保障局修建经济适用房B项目，总投资10 000万

元，项目期2年。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10 000万元，借款期

限2年，借款期末归还借款利息500万元。

1. 2013年 1月，收到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第一笔贷款

5 000万元。

借：银行存款 ——××开户银行 5 000
贷：长期借款——国家开发银行××分行 5 000

2. 2013年和 2014年的 3月、6月、9月、12月，各支付

工程款1 250万元。

借：开发成本——B项目——成本项目明细 1 250
贷：银行存款——××开户银行 1 250

3. 2014年1月，收到第2笔贷款5 000万元。

借：银行存款 ——××开户银行 5 000
贷：长期借款——国家开发银行××分行 5 000

4. 归还借款：

借：长期借款——国家开发银行××分行 10 000
开发成本——B项目——利息 500
贷：银行存款——××开户银行 10 500

5. 2014年12月工程竣工：

借：开发产品——B项目 10 500
贷：开发成本——B项目——成本项目明细 10 500

6. 2014年累计收到售房款12 000万元。

借：银行存款 ——××开户银行 12 000
贷：事业收入 12 000

7. 结转成本：

借：事业支出 10 500
贷：开发产品——B项目 10 500

8. 收入支出结转。具体分两种情形：盈利上缴财政和

不上缴财政。上缴财政不涉及税费；若不上缴财政涉及税

费。

（1）上缴财政时：

借：事业收入 12 000
贷：事业支出 10 500

应缴财政专户款 1 500
（2）不上缴财政时：盈利应缴纳相关税金（假设达不

到土地增值税缴纳条件，其他税费共计120万元）。

借：事业支出——税金 120
贷：应交税金——××税费 120

借：事业收入 10 620
贷：事业支出 10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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